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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次針對臺灣民眾對社會住宅的看法進行量化分析，在實務應用上提供了精確且廣
泛的數據現況。採用內政部營建署104年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結果，以交叉分析與羅吉斯迴
歸討論不同背景之非自有住宅者對於社會住宅的看法。結果發現非自有住宅民眾中，近七成
支持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51.5%表示願意承租。另外，每月經常性收入低於2萬的非自
有住宅者，無意願承租比例達58.9%，其皆具有高齡、無業、目前低價租屋等個人特徵。建議
在推廣上可針對高齡弱勢者多加著墨，並妥善規劃醫療、租金補貼、就業輔導等配套措施，
將有助於提高政策推動的效率。

關鍵詞：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社會住宅、交叉分析、羅吉斯迴歸

ABSTRACT
This is a pioneer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y on Taiwan’s social housing (SH), 

which provides precise, wide-range, and in-depth analyses on the demand side. Based on the 
National Housing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15, we investigate 
the opinions of non-ownership Taiwanese on SH using cross-analysis and the odds ratio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arly 70% of non-ownership respondents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SH, and 51.5% of them are willing to rent a uni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58.9% of non-ownership respondents with monthly income of less than 20 thousand have 
no willingness to rent an SH unit, and they are also characterized as being older, jobless, and 
currently paying a low rent. Accordingly, we suggest that the promotion of SH should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elderly and vulnerable, in tandem with a better medical system, rental 
subsidies, and employment counseling to improve policy efficiency.

Key words: national housing survey, social housing, cross-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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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需要居住安全和社會包容(Meehan & Bryde, 2015)，而人們居住的房屋會影響著人們

的生活質量，因此在具備經濟基礎之下，人們通常會先買房後結婚(Mulder & Wagner, 2001; 
Feijten & Mulder, 2002; Feijten et al., 2003; Ström, 2010; Mulder & Billari, 2010；陳佳欣、陳彥
仲，2010)，這也是臺灣中產階級人士的人生重要里程碑之一(胡勝正，2015)。

高房價使家戶購屋決策受限制(林佩萱，2015)。當大陸商業經營環境轉變等因素，將使台
商大量資金回流並湧向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價持續高漲(陳文意等，2013)。Yi & Zhang(2010)
認為高房價將壓抑年輕或經濟條件相對貧乏的家戶對於孩子數的需求，也將影響購買房屋意

願或考量居住空間的大小。特別是受僱員工每月實質平均薪資不敵房價高水位，凸顯受薪階

級的購屋壓力沉重為民怨之首(江明芸，2011)。
超過30%的臺灣人買不起房、有租屋困難，必須依附在原生家庭者的弱勢者，正等待著

他們的居住困境被解決(林育如，2011)，居住正義的立法是建立在使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與
尊嚴之適足居住環境(張文貞，2016)，對於弱勢家戶而言，生活負擔沉重，缺乏財務支持下，
往往會選擇犧牲居住安定，以求溫飽(胡志平，2015)。因此須建立全民對住宅政策之共識，以
期全體國民和公私部門重視居住水準的提昇及關照弱勢者的居住需求，讓任何人都享有公平

的居住權利(張金鶚、張桂霖，2008)，而期望壓抑房價而落實居住正義，社會住宅可為增加住
宅供給的手段之一(胡勝正，2015)，彌補在自由市場中無法跨過門檻進入市場的弱勢者住的問
題。

目前臺灣社會住宅推動的現況方面，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社會住宅推動看板統

計，截至2019年4月，原2016年10月31日前的既有社會住宅存量共計6,750戶，加上新完工的戶
數6,915戶，共計有13,665戶，再加上規劃中20,274戶與興建中13,415戶，未來將達47,354戶。
根據該資訊平台的住宅資訊統計彙報報導，截至2018年第3季，住宅存量總計 8,784,289宅，臺
灣社會住宅存量比率為0.156%。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之統計資料則指出，各國社會住宅占總體
住宅存量之比率分別為美國5%、荷蘭32%、英國18%、日本6.1%、新加坡4.5%、香港29%及
韓國5.1%，均高於我國。內政部承認，相較於其他國家社會住宅占住宅存量約5%，臺灣目前
的施行狀況確屬低標。(註1)

過去針對臺灣社會住宅相關文獻皆屬質性研究，許多學者支持臺灣採用社會住宅來解決

居住正義問題，主要是從社會穩定、社會公平、基本人權、居住權、老人不易租到房屋、行

動不便者的需求、公共衛生及經濟發展等角度來考量(林萬億，2003；張金鶚，2011；黃麗
玲，2011；Forrest、黎德星，2012；Norris & Byrne, 2018)；部分文獻則並不完全支持，主要是
以消化空屋存量以及租金實際補貼為考量，主張避免社會住宅大量過度興建而房屋過剩閒置

等問題(張雅惠，2009；胡勝正，2015；Pareja-Eastaway & Sánchez-Martínez, 2017)。本文則首
度針對臺灣民眾是否贊成建置社會住宅、租金訂定、弱勢家庭與一般民眾混居意願、承租意

願、承租區域考量因素、以及承租年限決定等意見調查數據進行量化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
過半臺灣民眾支持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約66.5%傾向支持租金訂為市場價格五成或五成
以下；約32.5%的非自有住宅者支持與弱勢家庭混居比例過半並且願意承租；地點傾向選擇在
目前居住地或現職工作附近；承租年限期望以6~7年為主。建議政府在社會住宅推動上，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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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有較高的承租意願之非自有住宅者背景進行推廣，如女性主要家計負責人、總收入2萬元
至8萬元以下、教育程度為國(初)中、高中(職)及專科、年齡較年輕的成家族群、居住於六都之
非自有住宅者，其推廣的成效應有較高的勝算。

綜合而言，本研究在文獻上開臺灣社會住宅量化研究之先河。在實務應用上則提供了精

確且廣泛的量化數據分析，不僅讓民眾與政府更了解社會住宅的需求現況，實證結果對於主

管機關制定推廣社會住宅決策時亦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社會住宅政策的有效運作有賴中央與

地方政府的緊密配合，而地方政府的媒合工作更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有效率的媒合作業必

須仰賴：(1)充分了解哪些群眾是社會住宅推廣作業的目標族群，將資源運用於最需要的族群
可以提升推廣效率；以及(2)充分了解哪些是目標族群真正在意的的社會住宅選擇項目，了解
這些項目可以提高媒合成功機率。本文之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回答上述兩項重要問題，有助於

臺灣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的效率性。

本文共分為五節，除了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外，第二節將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第三

節則介紹本文之研究資料說明及分析方法。第四節除了說明資料的基本統計分析結果之外，

並針對本文之研究議題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探討。第五節則為本文之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二、 文獻探討
藉由了解民眾是否贊成政府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社會住宅租金應該如何訂定、

社區與弱勢家庭混合居住可接受的混合比例、民眾申請承租意願、考量承租之區域因素以及

承租年限，本文期望提供給社會上弱勢族群承租社會住宅時，或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之決策參

考，以下針對社會住宅的定義與相關文獻進行介紹。

(一) 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

江穎慧(2011)指出社會住宅又稱「社會出租住宅」(Social rented housing)，簡而言之是指政
府直接或補助興建，或民間擁有之合於居住標準的房屋，採只租不賣的模式，以低於市場租

金或免費出租給所得較低的家戶，或特殊的弱勢對象的住宅。社會住宅政策的精神在於「只

租不售」，對於想要擁有房屋的民眾而言，社會住宅並不能解決民眾置產問題，強調政府在

租金補貼之外，仍需提供弱勢者「實體住」的資源，提供低租金的公有出租住宅給有需求的

弱勢者租住也包括相關補貼、福利服務及生活資源的引入，使弱勢房客或家戶逐漸提升生活

與就業能力，及維持穩定的生活品質。

張雅惠(2009)提出社會住宅乃搭配社會福利措施，以提供社會或經濟弱勢者覓得居住空間
為目的，為達到照顧目的，不僅在硬體上需要針對弱勢者的特殊需求加以規劃，在軟體方面

也需要協助在就學、就業或醫療等各面向的資源取得問題，在提供居所之外，使其也能維持

一定生活品質。Maye(1999)定義社會住宅乃是提供需求者選擇一些公共部門所建置的住宅。
Balchin & Stewart(2001)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完備的國家，社會住宅通常指的是社會出租住
宅，需求者的申請資格審查通常於國家發展住宅福利制度的範圍內所考量。然而，在拉丁美

洲的大部分地區，由於需求者的最低負擔能力有限，社會住宅通常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的保有

權(Priemus, 1997)。
綜上所述，社會住宅為公共部門建置(Maye, 1999)，針對需求者的申請資格作規定(Bal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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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wart, 2001)，主要的提供對象為所得低或特殊弱勢(江穎慧，2011)，期許能滿足其居住空
間、生活品質、就業、就學、醫療等其他資源之取得(張雅惠，2009；江穎慧，2011)。

(二) 興建社會住宅之必要性
居住正義是社會穩定及社會公平的核心問題(朱敬一、康廷嶽，2015)，臺灣社會面臨無

殼蝸牛的民怨運動再崛起，主因是房價飆漲、太高、買不起，使得住宅可近性下滑(胡勝正，
2015)。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社會住宅的定位應將「居
住權」視為公民權的一環。換言之，當個人有意願及能力承租房屋時，不論是否具有弱勢條

件，都應給予承租房屋的權利，讓民眾能夠具有最基本「住」的權利(張雅惠，2009)。居住是
一種基本權利，在高房價時代，政府責無旁貸，加上非營利組織的協助，一起合作實踐「住

宅是一種基本人權」的遠景(林育如，2011)。社會住宅的產生是基於「住宅是基本人權之一」
的觀點，住宅是人民消費居住、安身立命之處，而非是一種投資商品的理念(江穎慧，2011)。
社會住宅政策，是以只租不賣、不賣斷國家土地產權方式，提供給弱勢或相對弱勢者居住(陳
美鈴，2011)。

興建社會住宅是否有其必要性，文獻上大致上有正反兩面的看法：傾向不支持的原因主

要可由空屋率與住宅租金補貼兩方面談起，(a)空屋率：若引導低度使用住宅到租屋市場，可
以提高使用率並減少政府蓋社會住宅，當空屋率高時，容易造成社會住宅沒人租則不宜大量

興建，若實施租金補貼，弱勢者可有房屋居住，空屋也可出租而物盡其用。所謂「低度使用

住宅」是指依據營建署訂定使用房屋稅籍資料與台電用電資料，計算每年11月與12月平均用電
度數低於60度的住宅。Pareja-Eastaway & Sánchez-Martínez(2017)指出私人租賃市場填補了西班
牙社會住宅的供給，另一方面也減少了社會住宅缺乏對該國造成的負面影響，尤其在經濟衰

退期間更是非常明顯。Byrne & Norris(2018)分析愛爾蘭社會住宅和私人住房之間的轉變關係。
Watson & Corrigan(2019)發現私人空屋作為社會住宅來源可改善居住品質。居住正義政策必須
正視空屋存量，才能避免資源浪費(胡勝正，2015)。由於不動產景氣是一個循環體系，故應於
評估社會住宅需求時，除考量住宅市場供需、承租住宅租金補貼辦理、社會及經濟弱勢者需

求等情況之外，亦應先行評估市場上的空屋率。(b)住宅租金補貼：當空屋率過高時，可推測
房屋出租的潛在壓力大，不應再過度興建住宅，加重市場空屋負荷量，應改由增加住宅補貼

額度，讓民眾租金負擔能力提高，可直接從市場既有空屋解決居住問題，同時避免日後社會

住宅過度興建而閒置問題(張雅惠，2009)。其他原因不支持的則有Norris & Byrne(2018)發現愛
爾蘭，社會住宅是順週期性的，它加速了住房市場的繁榮並加劇了經濟衰退。

然而，傾向支持的原因則主要可由老年人口多、行動不便者與經濟弱勢需求三方面討

論。(a)老人不容易租到與行動不便者需求：由於臺灣人口迅速老化，其中身障人士與行動不
便之老年人口比率亦明顯增加，老年人通常也相對較難租到房屋，因此在租屋環境惡劣的情

況下，皆會導致住宅總需求下降，但無障礙住宅需求大增(胡勝正，2015)。(b)社會經濟弱勢
者需求：社會住宅目的在於將住宅去商品化，以弱勢族群為對象，提供低收入民眾可負擔的

居住住宅並提升他們的居住品質(林萬億，2003；張金鶚，2011)，社會住宅扮演著維持社會安
全與穩定的作用(Forrest、黎德星，2012)。若社會住宅欲解決個人因為經濟或社會弱勢受到歧
視，無法租賃房屋的問題，則於先前評估作業時，更需審慎評估，以瞭解此類住宅需求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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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多寡，日後方能真正解決此類居住需求問題(張雅惠，2009)。(c)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社會
住宅的推動很難僅從道德面與不良的居住環境討論，通常是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

量，因此社會住宅的未來必要性是充滿光明的。其他原因支持的則有Norris & Byrne(2018)發現
奧地利社會住宅對房地產市場產生了反週期性影響，從而有助於促進價格穩定。

從上述文獻探討得知，支持社會住宅興建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從社會穩定與公平、基本人

權與居住權、老人租賃、行動不便者需求、公共衛生及經濟發展為出發點，而不完全贊成的

論點則是以空屋率與住宅租金補貼討論為主。故住宅法第一條以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

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為制定內

容。

(三) 社會住宅之合理租金
當有民眾在自由市場上被剝奪居住權利時，即可透過社會住宅相對補足此權利，讓有

意願的人，在負擔合理的租金情形下，能夠承租到合適的房屋，不因其弱勢條件而使「居

住權」受到任何剝奪。社會住宅之租金應為一個合理之市場負擔，若有民眾有意願卻無能力

承租房屋時，不論是否承租社會住宅或一般住宅，皆可透過住宅補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救助方

式，提昇民眾承租能力(張雅惠，2009)。
社會住宅租金應如何訂定，乃需考量社經地位弱勢者是否可以負擔，若低於市場行情，

可能政府收取租金無法彌補定期修繕費用。若對社經地位弱勢者作現金補貼，他可選擇比租

屋更優先的需求，可能相對於給予社會住宅租賃的實物(in kind)補貼來得有效。然而，仍會有
許多經濟與社會弱勢者居住問題是無法透過補貼來解決，包括獨居老人、肢體障礙者需要完

善無障礙空間找不到合適的居所，精障、智障、愛滋病患者遭歧視排擠，以及災民、家暴與

性侵受害婦女的庇護安置之因應緊急危難等，還是需要透過提供社會住宅來解決因應。社會

住宅講求租金合理、環境優質，適合給年輕人、中產階級、單親家庭等不同族群，讓他們可

以找到一個安心居住的家(花敬群，2011)。
臺灣社會住宅目前實際租金訂定的部分，依據各縣市政府社會住宅租金訂定辦法，應於

公告申請前，委託3家以上不動產估價業者查估市價後評定租金，且為確實掌握承租者所得狀
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將每3年辦理1次市價查估與租金評定，租金及管理維護費不得逾
越市場租金水準。通常社會住宅租金3年一約，租金有可能會調整。青年與家庭租金是市價的
8折，而住宅法規定弱勢族群可享7折優惠，中低收入戶可享最低5折優惠，要參考社會住宅所
在地直轄市縣政府的收費規定及承租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訂定分級收費。

法規部分例如，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12條，社會住宅收取之租金及管理維護費應
依據承租人合理負擔能力酌予訂定，且二者合計不得逾市場租金水準。市場租金水準應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估價業務者；新北市之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6 條規定，公辦社宅之租金，以出租標的所在
行政區市場租金行情之80%為上限。依屋齡、市場租金行情、申請人之家庭年所得、經濟條件
及人口組成狀況，公告不同租金標準。

實際租金訂定部分例如，根據臺中市住宅發展工程處住宅服務科表示，臺中市政府規劃

四處社會住宅，租金為市價的七折，租金價格包括：豐原區安康段，一房型5,322元、二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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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5元、三房型1萬0,887元；大里區光正段一房型5,544元、二房型9,461元、三房型1萬3,066
元；太平區育賢段第一期，一房型5,841元、二房型1萬3,060元、三房型1萬9,586元；西屯區惠
來厝段，一房型8,088元、二房型1萬2,601元、三房型1萬6,555元。

經濟學家可能從租期的交叉價格彈性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社會住宅租金的訂定，並連結人

口統計、位置區域以及社區管理人員任期來作動態規劃(Gibb, 2013)。在任何一種情況下，
期限之間的流量及其價格，可負擔性和可用性都會相互作用而決定其合理租金(O’Sullivan, 
2004)。在拉丁美洲的區域內，許多貧困人口大規模遷移到主要城市地區，於是二十世紀下半
出現的不斷增長住宅赤字。當時社會上有人提供社會出租住宅來滿足住房需求，但由於住宅

的租金對大多數窮人是負擔不起的，而政府因考慮維持成本增加而供應受限(Balchin & Stewart, 
2001)。當社會住宅的租金訂定受控制在某一水準時，容易造成政府成本回收不足，進而財
政資源減少、侵蝕社會住宅的可持續性，可能最後導致投資減少和隨後的私有化(Tsenkova, 
2014)。

從上述文獻探討得知，社會住宅租金的訂定大致上主張太高將使得承租者負擔不起；太

低則無法彌補政府的成本費用，因主張考慮可負擔性與可用性來訂定合理的租金，根據內政

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十條，社會住宅之租金訂定方式如下：(1)得評估成本效益，參
酌國有財產相關規定租金計算，或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後評定市場租金水

準。(2)得參酌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分級收費規定，及承租者所得狀況、負
擔能力訂定分級收費，不得逾市場租金水準，社會住宅租金，應每三年檢討之。本文運用抽

樣調查細看一般民眾對社會住宅租金訂定的看法，並從民眾期待來檢視內政部所訂的辦法是

否需要修訂，並與相關文獻對照討論其合理定價。

(四) 社會住宅弱勢家庭混合居住比例
文獻上支持一般家庭與弱勢家庭混合居住的社會住宅設立不少，主要是著重於社群關

係、一家人概念、居民多元營造社區、混居可有公共任務和市場活絡運作，並可避免弱勢者

被歧視之標籤化現象。例如：王增勇(2010)認為，社會住宅之「社會」必須變成一個動詞，住
宅要社會化，住宅在生產過程賦予一種社群關係，反映使用者的社會關係，因此社會住宅的

規劃必須將私人住宅與社會住宅混和設計，使得住宅之間保有權具有相互依存與流動的關係

(Gibb, 2013)。而社會住宅要解決的不是高房價，而是要維持弱勢者基本的住屋尊嚴，期待其
能先安居而後樂業，到底要怎樣規劃不會被標籤化，成為大家眼中的貧民窟(江明芸，2011)。
協同住宅(Cooperative housing)模式乃融合了歐洲社會住宅的社會福利概念，希望能營造人性
化的居住環境文化，透過聆聽住戶的需求與意願，政府、規劃團隊與住戶充分溝通，共同建

造人與生態和諧共存、各種年齡及社會階層居民互相照顧、鄰里關係猶如「一家人」(簡宏哲
等，2012)。當代的社會住宅應符合多元性的世代需求，不分年齡混居，並與鄰近社區互動，
強調是參與式設計及社區營造。而德國、荷蘭社會住宅也有由非營利的住宅法人組織管理，

高收入者與弱勢族群混居，並非由單一社群組成，才不會被貼標籤。荷蘭的社會住宅若同時

混和商業參與者與低收入家庭者，在考量低收入者的可及性、可負擔性和質量下，將有商業

地主挑選租戶的外部影響。因此，維持弱勢家庭與一般家庭混合居住狀態，可有公共任務和

市場活絡運作(Priemus, 2003)。胡勝正(2015)指出社會住宅乃採混居式，以身障、高齡與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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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等為入住條件，應避免社會對弱勢者有歧視之標籤化現象，在社會接受度上是一大考驗。

Korsu(2016)認為社會住宅被視為促進社會融合的工具，將社會住宅引入富裕地區將導致社會
經濟群體間的共存。

不支持社會住宅中有多元族群混居的文獻大多聚焦於某些議題：(1)集中同一社區若被汙
名會一起不利；(2)經濟不佳與人品素養關係被討論而影響房價；(3)管理不良拉低社區品質；
(4)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社群不易融合。例如：Wassenberg(2004)提到若社會住宅的規劃具有負
面形象，會造成恥辱與城市的衰退面，當受到污名化時，對整體住宅將嚴重處於不利的地位

(Hastings, 2004)。因此若擔心種族集中於同一社區造成負面影響，許多歐洲政府的目標是創
造更多的種族和社會經濟混合社區(van Ham & Manley, 2009)。臺灣根據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
出租辦法第三條，目前規定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百分之
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

活費3.5倍，才有資格申請社會住宅。因此經濟能力與人品素養的關係被討論，而有住戶混居
素質不齊一的疑慮，也擔心房屋屆時脫手時房價是否往下，混居乃考量某地區不會變貧民窟

的標籤。社會住宅是鄰避設施(Nimby)嗎？(李子瑋、李長晏，2013)過去政府在推動國宅與平
宅的不良管理經驗，讓民眾留下「公營的房子拉低社區品質，搞壞房價」的刻板印象。過去

所推動的國宅政策由於未限制只租不賣，最後成為轉手牟利標的，而後來推動的平宅，由於

未善加管理，在居住者無力自我管理，放任社區破敗的情況下，平價住宅幾乎與貧民窟畫上

等號，與鄰避建築似乎成為社會住宅的既定刻板印象(廖俊松，2012)。未來，要如何減少民眾
對於社會住宅標籤化的疑慮，將是此政策在臺灣推行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江穎慧，2011)。當
住房開始被當作投機與投資的商品，人的基本權利就成為在商品買賣中無足輕重的犧牲品，

因為土地與住房商品投機門檻太高，導致貧富差距。而當住宅政策鎖定在低收入與弱勢族群

時，也背離了以住宅達成社群融合的初衷(Winters & Elsinga, 2008)。
    從上述文獻探討得知，對於社會住宅的設立，支持一般家庭與弱勢家庭混合居住的論

點主要是著重於社群與多元化關係、公共任務、市場運作，避免弱勢標籤化。不支持的則是

集中一起不利、經濟與素養低易影響房價、管理不易、社群不易融合。

(五) 社會住宅之選擇區域與承租年限
社會住宅承租之選擇區域因素為何呢？是考量區位地段、地理條件、通勤便捷、可望

拉近城鄉差距平衡發展或生活機能呢？Fougère et al.,(2013)發現法國移民社會住宅政策與地
點選擇之間的經驗關係，主要是考量移民者個人與居住方式等背景決定因素，van Ham & 
Manley(2009)提及創造種族與社會經濟混合社區的同時，也希望讓租戶的居住方式與地點有
更多的選擇，其定位需要考慮到經濟與社會目標的最佳性，才能讓社會住宅區域規劃更成功

(Forrest、黎德星，2012)。Fitzpatrick & Watts(2017)提出社會住宅的租期保障問題，質疑強制延
長定期租賃的影響，發現定期租賃可能帶來租約周轉率略增，對租戶的本體安全和房東行政

負擔的不利影響可強烈抵消。

對於願意承租社會住宅的承租者，在考量增強購屋能力、轉職或畢業等因素下，其租期

年限大約為多久呢？若無租期限制，將形成一些永久承租者，其循環出租率降低，無法嘉惠

眾多需求者。當然承租之家戶所得超過政府規定者，即喪失其租屋資格，但目前社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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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隱性收入無法在官方所稱的家戶所得中顯現出來，就會有永久承租戶發生。根據內政部

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十一條，社會住宅租賃期限為三年。承租人於租賃期限屆滿時仍

符合承租資格者，得於租賃期限屆滿三十日前，檢附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文件，以書面申請

續租；屆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獲核准者，其租賃關係於租賃期限屆滿時消滅。社會住宅租賃

及續租期限，合計最長不得超過六年。但符合經濟或社會弱勢身分者，得延長為十二年。

本文運用抽樣調查剖析臺灣民眾的承租社會住宅申請意願、承租的地區選擇考量因素，以

及如果未來能夠承租，規劃的承租年限是多長，期望能給政府制定政策時之參考。

從上述文獻探討得知，對於社會住宅的設立，有些學者贊成興建，有些則持不贊成的意

見。表一統整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之理由，若社會住宅興辦，期望給予年輕的勞動人口有

個安身立命的環境，面臨臺灣近期快速的人口結構變遷與經濟分配不均的同時，能回應龐大

高齡人口與社會弱勢群體等不同族群間的居住需求。若社會住宅不興辦則以考量空屋率與住

宅租金補貼討論為主。

表一　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之相關文獻

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 相關文獻理由

贊　成

(a) 老人不容易租到與行動不便者需求(胡勝正，2015)。
(b) 社會經濟弱勢者需求(林萬億，2003；張金鶚，2011；張雅惠，

2009)。
(c) 公共衛生與經濟發展。

反　對

(a) 空屋率：若引導低度使用住宅到租屋市場，可以提高使用率並減少政
府蓋社會住宅。

(b) 住宅租金補貼：當空屋率過高時，可推測房屋出租的潛在壓力大，不
應再過度興建住宅(張雅惠，2009)；私人租賃市場填補了西班牙社會
住宅的供給(Pareja-Eastaway & Sánchez-Martínez, 2017)。

三、 研究方法
針對一般民眾對社會住宅興建的看法，內政部曾於2010年委託全國意向民調公司進行實

際問卷調查，且於2010年11月5日至7日執行本調查，其結果顯示有89%的國人支持興建社會住
宅，另84%的民眾贊成政府興辦只租不售的住宅給買不起房子的社會或經濟弱勢族群。因此，
本文亦針對民眾是否贊成社會住宅的興建、租金如何制定、臺灣民眾與弱勢家庭混合居住於

社會住宅的意願、承租意願、承租區域考量因素，以及承租年限決定等意見，本文採用內政

部營建署委託辦理之2015年底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進行分析，釐清實際需求情況，統計分
析方法採用敘述性統計、交叉分析與羅吉斯迴歸分析。

(一) 資料說明
本文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之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資料進行研究，該調查於2016

年4月1日至7月15日辦理實地訪查，共計完成1萬7,705宅有效樣本。調查內容乃依據「104年住
宅狀況抽樣調查訪問表」所示內容進行訪問，本文採用該調查訪問表所列有關「八、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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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看法」之六個題項，以及「九、家計負責人基本資料」之五個題項，進行各題項之分析

與問題探討，並以問卷中「二、住戶狀況」之第15題「本戶住宅(房屋)所有權屬」區分受訪住
戶為自有住宅者或非自有住宅者，以及利用問卷之樣本編號中的縣市代碼進行受訪者所在地

區之劃分。各題項之詳細內容如表二所示。

在資料處理方面，本文依據主要家計負責人出生年換算該家計負責人於調查期間(2016年)
之年齡，並以此年齡資料進行後續分析。對於自有住宅者與非自有住宅者之區分，依「本戶

住宅(房屋)所有權屬」題項勾選「自有」選項者認定為自有住宅者，而勾選其餘選項者，則認
定為非自有住宅者。

針對受訪者居住地區之劃分，由於不同居住地區之受訪者對於社會住宅之看法是否存在

差異且是否會影響對社會住宅的看法，為本研究欲探討的重要議題，且該地區是否有興建、

推動社會住宅，將會影響受訪者對於社會住宅的看法，因此本文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社會住宅專區」所提供之各縣市社會住宅執行進度資訊(資料擷取時間：2019年8月22日)，
資料整理如表三。由表三可知，截至2019年7月全國推動社會住宅的縣市主要集中於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六大直轄市，合計有48,128戶，其餘縣市合計則
僅有174戶。然而，再由表三的結果亦可發現六大直轄市之間的推動狀況也存在明顯差異，此
差異也將協助本文了解地方政府社會住宅推動狀況對於民眾的社會住宅看法之影響。即使以

2016年各縣市的社會住宅推動狀況來觀察，可發現當時亦存在類似的推動狀況差異。因此，
本文針對受訪者居住地區之劃分方式，採取六都各自獨立區分出來，而非六都之縣市則歸類

為其他縣市，居住地區的區分即分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

其他縣市等七個類別，此劃分方式不僅可比較六都與非六都之受訪者對於社會住宅看法的差

異，同時也可觀察各地區推動社會住宅的差異對於民眾的社會住宅看法之影響。

(二) 抽樣方法與加權處理
本住宅狀況調查之抽樣以2015年第3季房屋稅籍資料做為母體底冊，採「分層二階段系統

抽樣法」抽樣。依縣市分為22個副母體，於各副母體下按區、市、鎮、鄉予以分層。層內各
村里按照宅數由大到小排序。各層內第一階段採「按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機率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簡稱PPS)」進行系統抽樣，抽出600個樣本村里，各村里的抽出機率與
該村里的宅數成正比關係抽出。第二階段，樣本村里內先按照住宅類型(如農舍、透天厝、公
寓、華廈、住宅大樓等)分類排序，各住宅類型內再按照地址排序，以「系統抽樣法」抽出樣
本宅，以達最終有效樣本1萬7,705宅。調查地區以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福建省金門縣與連江縣之所有住宅為主，訪問對象為該住宅使
用人中的家計負責人，若家計負責人不在家或不方便受訪，則可由該宅20歲以上之常住人口
代答，其抽出的樣本住戶將包含自有、親屬擁有、租用、配住及其他(含借住)等各類型族群。

在樣本的加權處理方面，本文資料乃利用內政部營建署「104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所得
有效樣本1萬7,705宅，且依據「104 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背景說明」所示之「多變項反覆多重
加權」(Raking)方法進行樣本加權處理，將有效樣本1萬7,705戶加權放大至與2015年第3季房屋
稅籍資料約834萬戶之母體數相近，因此，加權後所得之總樣本數為849萬5,264戶，而非自有
住宅者之樣本數則為133萬7,889戶，本文後續之分析內容即以此133萬多戶的資料進行非自有
住宅者對於社會住宅看法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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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文採用「104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訪問表」之主要問卷題項

問卷面項
問卷
題號

問卷題目 選　　項

對社會
住宅看法

39 請問您贊不贊成政府規劃興建「只租不
售」的社會住宅？

(1) 非常贊成 (2) 還算贊成 (3) 不太贊成 
(4) 非常不贊成 (5) 沒意見

40

在考量政府的財政負擔或增加稅賦的情
況下，請問您認為社會住宅對弱勢者的
租金應該按市場價格的幾成來訂定比較
合理？

(1) 8成 (2) 7成 (3) 6成 (4) 5成 
(5) 5成以下

41
社會住宅如果與您所居住的社區混合居
住，請問您願意讓弱勢家庭占全體社區
戶數百分之多少？

(1) 0% (2) 1%~未滿10% (3) 10%~未滿
20% (4) 20%~未滿40% (5) 40%~未滿50% 
(6) 50%以上

42 請問您有沒有意願申請承租社會住宅？ (1) 沒有意願 (2) 有意願

43 請問興建在哪個地區的社會住宅，您會
去申請承租？

(1) 目前居住的區市鎮鄉內
(2) 本縣市任何地區均可
(3) 工作地點附近 
(4) 未成年子女就學地點附近
(5) 親屬居住地點附近

44
如果貴戶未來能夠承租社會住宅，考量
增強購屋能力、轉職或畢業等因素，希
望能夠租住幾年？

(1) 1年 (2) 2年 (3) 3年 (4) 4年 (5) 5年 (6) 
6年 (7) 7年以上

家計負
責人基
本資料

45 主要家計負責人性別 (1) 男 (2) 女
46 主要家計負責人出生年 民國       年出生

47 主要家計負責人教育程度
(1) 不識字、自修 (2) 國小及以下 (3) 國
(初)中 (4) 高中(職) (5) 專科(五專前三年
劃記高職) (6) 大學 (7) 研究所及以上

49 主要家計負責人的職業

(1) 軍人 (2)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 專業人員 (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5) 事務支援人員 (6)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 (7)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8) 技
藝有關工作人員 (9)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
人員 (1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1) 無工
作 (12) 其他

50 貴戶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

(1) 未滿2萬元 (2) 2萬~未滿4萬元 (3) 4
萬~未滿6萬元 (4) 6萬~未滿8萬元 (5) 8
萬~未滿10萬元 (6) 10萬~未滿12萬元 (7) 
12萬~未滿14萬元 (8) 14萬~未滿16萬元 
(9) 16萬~未滿18萬元 (10) 18萬~未滿20萬
元 (11) 20萬元以上

住戶狀況 15 本戶住宅(房屋)所有權屬
(1) 自有 (2) 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
子女所擁有 (3) 租用 (4) 配住 (5) 其他(含
借住) 

樣本編號 縣市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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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19年7月全國社會住宅推動執行進度
資料日期

2019年7月
既有

(2016年10月31日前完工出租)
規劃中 興建中 新完工 合計

臺北市 6,293 5,553 6,531 1,511 19,888
新北市 418 2,995 1,936 4,708 10,057
桃園市 0 7,881 3,577 437 11,895
臺中市 0 1,817 2,790 401 5,008
臺南市 0 560 0 0 560
高雄市 241 112 293 74 720
其他縣(市) 39 72 20 43 174
合計 6,991 18,990 15,147 7,174 48,302

資料來源：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社會住宅推動進度，擷取自https://pip.moi.gov.tw/V2/B/SCRB0501.

aspx?mode=7 (資料擷取時間：2019年8月22日)

(三) 交叉列聯表與卡方檢定
當研究兩個屬性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關連性存在時，常以列聯表方式列示兩個變量交叉分

類的次數分配表。列聯表是指同時依據兩個變量的值，將研究個案做分類，然後比較兩個變

量在各分類組合下的分布狀況，以尋找變量間的關係。卡方檢定是檢驗交叉列聯表的兩個變

量間是否存在相關性的檢定方法，並運用統計假設檢定方式檢驗兩個屬性變量是否具有獨立

性。獨立性檢定驗證從兩個變數抽出的配對觀察值組是否互相獨立，包含三個步驟：(1)計算
卡方檢定的x2統計值，把每一個觀察值和理論值的差值取平方後，除以其理論值，再進行加總

而得。(2)計算x2統計值的自由度。(3)依據研究者設定的信心水準(Confidence level)，查出在該
自由度下的卡方分配臨界值，比較該臨界值與步驟(1)得出的卡方x2統計值，進而推論能否拒絕

虛無假設。

(四) 多元羅吉斯迴歸(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與勝算比(Odds ratio)
本文針對內政部營建署之2015年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的完整且可信資料進行研究，

欲針對非自有住宅者對社會住宅者之承租意願，分析承租意願是否會受到非自有住宅者之

不同背景變項所影響，另一方面，也分析非自有住宅者在不同背景變項下之承租意願相對

勝算比，以了解各種特性之弱勢者之承租意願。故本文採用羅吉斯迴歸模式做為探討類別

型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與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之間關係的分析模型，一般
在線性迴歸中的依變數通常為連續型變數，但當依變數為類別型變數且其類別僅分為兩類

時，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式將無法採用，而羅吉斯迴歸模式則可用來探討依變數為此二元型

式之類別變數，例如：是或否、有或無、同意或不同意等。而自變數則無此限制，可為類別

型變數或連續型變數。因此，當依變數Y為二元型式的變數(例如：成功：有意願承租社會住
宅；或失敗：無意願承租社會住宅)，令p為其成功的機率，且受自變數X所影響，則p與X之關

係可表示如下：Y事件成功的機率： p = e f (x )

1+ e f (x )
；Y事件失敗的機率：1− p = 1

1+ e f (x )
，其中f(x)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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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X的線性函數。本文也參考生物醫學統計常使用的勝算比(Odds ratio；簡稱OR)來觀

察不同背景對象的承租意願高低，其中勝算(Odds)：
p

1− p
= e f (x )，即為事件成功機率與失敗機

率的比值，而勝算比即為不同背景對象其勝算的比值，此方法可用在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study)與回溯性研究(Retrospective study)，因此適用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男性有意願承租的
機率與無意願承租的機率之比值，即為男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女性有意願承租的機率與無意

願承租的機率之比值，即為女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而男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與女性有意願承

租的勝算之比值，則稱為男性相較於女性有意願承租之勝算比。當OR值大於1，表示男性有意
願承租的勝算高於女性，反之，則表示男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低於女性。

羅吉斯迴歸式乃對勝算值取自然對數 (Na tu ra l  logar i thm，以 ln表示 )而得之，即

ln( p
1− p

)= f (x)= β0 +β1x+β2x2 ++βk xk，而多元羅吉斯迴歸模型之顯著性檢定則透過卡方檢

定(Chi-square test)來進行分析，即檢定羅吉斯迴歸模型中的各個係數β i是否全部為0。當
係數不全為0時，則表示至少有一個自變數對依變數具有解釋能力。因此，檢定的虛無假
說(Null hypothesis)為H0：β1=β2= … =βk=0，即為依變數發生的勝算與自變數無關；對立
假說(Alternative hypothesis)為Ha：β1, β2, …, βk不全為0，即為依變數發生的勝算與自變
數有關。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時，類R2 (Pseudo-variance explained)的Cox and Snell R2

和Nagelkerke R2兩種指標可用來代表預測變項(自變數)與校標變項(依變數)之間的關聯強
度，Nagelkerke R2值根據Cox-Snell R2值進行調校而產生，且Nagelkerke R2值可用來表示

自變數解釋依變數的變動百分比，因此，Nagelkerke R2值越大表示此一羅吉斯迴歸模式越

具有解釋能力。

四、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採用敘述性統計、交叉分析與羅吉斯迴歸分析等量化分析方法，來剖析民

眾對社會住宅相關議題的看法。以內政部營建署「104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訪問表」所列有關
「八、對社會住宅看法」之六個題項，以及「九、家計負責人基本資料」之五個題項，進行

各題項之分析與問題探討，並以問卷中「二、住戶狀況」之第15題「本戶住宅(房屋)所有權
屬」區分受訪住戶為自有住宅者或非自有住宅者，以及以第三部分研究方法的資料說明中所

述的居住地區劃分方式區分受訪者的所在地區，期望能對於非自有住宅者之弱勢族群特性有

進一步之分析與探討，提供社會大眾與政府明確的數據參考，以供決策之用。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2015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其調查對象包含自有住宅與非自有住宅
者，然而本文考量自有住宅者沒有理由再承租社會住宅，且社會住宅再承租給自有住宅者，

將不符合居住正義。因此，本文之分析資料將排除自有住宅者，以非自有住宅為主要研究對

象，從非自有住宅者之背景特性描述、對社會住宅之看法，進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與社會住

宅看法之關聯，以及不同背景特性對社會住宅之承租意願高低。本文由加權後總樣本849萬
5,264戶中排除自有住宅者，保留非自有住宅者133萬7,889戶之意見做為後續分析所使用之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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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之規定，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應受「家庭年所

得應低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
總額按家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三點五倍。」之經濟條件限制，

因此在本文分析上曾嘗試排除高所得者之樣本，將使得研究結果更貼近於政策目標客群。然

而，本調查問卷第50題「貴戶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之資料雖可做為排除高所得者之參考
依據，但因各縣市之經濟條件不同且各縣市家庭年所得之分布狀況也具有很大差異，若依據

本調查資料進行高所得者之樣本排除，也僅能以粗略方式排除可能的高所得者。本文嘗試以

每戶平均每月總收入10萬元做為門檻，將每月總收入10萬元以上之家戶視為高所得樣本，並
排除之(註2)。若依據上述方式排除高所得者，本文發現非自有住宅者具高所得的比例僅佔
4.6%，排除高所得樣本後之分析結果與未排除之分析結果差異並不大，因此，本文後續分析
仍以未排除高所得者之結果為主，以避免未能精確排除高所得者所產生之偏誤，而排除後與

未排除前具有顯著差異之部分，將以註解方式說明於各分析表格下方，以供讀者參考。以下

即分為三個小節進行各項分析與說明。

(一) 非自有住宅者之背景特性與其對社會住宅之看法
本文此處欲透過描述性統計來觀察133萬7,889戶的非自有住宅者之背景特性與其對於社

會住宅之看法。由表四結果得知，本調查之非自有住宅者之主要家計負責人以男性居多，佔

61.7%，僅有38.3%為女性，而年齡多數落在30歲至60歲之間的各年齡層，各年齡層的比例約
為21%~23%之間，而年齡在30歲以下僅約佔12%左右。在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方面，非自
有住宅者之家庭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以2萬至未滿4萬元之間居多，佔31.2%，且將近八成
(78.1%)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在6萬元以下。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的比例最高，佔
32.3%，其次為大學學歷，佔21.9%。非自有住宅者的職業別以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為最
多，佔28.0%，其次則為無工作者，佔22.2%。在居住地區方面，本次受訪的非自有住宅者以
新北市的居民最多，佔20.6%，其次為臺中市及臺北市居民，分別佔14.0%及13.5%。由此結果
可知，非自有住宅者中仍以經濟弱勢者居多，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偏低，且從事之職業以

非專業技術性質之服務及銷售人員為主，甚至為無工作者，呈現出就業弱勢的狀況。而在北

部地區高房價的壓力之下，新北市及臺北市的非自有住宅者比例也顯著地偏高。

對於社會住宅之看法方面，如表五結果所示，非自有住宅者約有68.6%傾向於贊成(包含非
常贊成與還算贊成)政府規劃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顯示非自有住宅者有較高的比例
表示贊成，此結果應屬非自有住宅者對社會住宅有較高需求之故。

而在考量政府的財政負擔或增加稅賦的情況下，由表五的結果得知，非自有住宅者有超

過66%以上表示社會住宅對弱勢者的租金應該按市場價格的5成或5成以下來訂定租金比較合
理，而認為以市價8成來訂定租金者僅有5.0%，顯示多數民眾皆傾向社會住宅應有較優惠的租
金訂價。但由前述的文獻探討可知，租金的訂定應考量租金的合理性(張雅惠，2009)、民眾的
可負擔性(花敬群，2011；O’Sullivan, 2004)，但若租金訂價皆傾向最低價格方式，則易出現成
本回收與維護費用不足之供給受限現象(Balchin & Stewart, 2001; Tsenkova, 2014)，對於政府的
財政負擔與現有空屋的使用率，將不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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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社會住宅如果規劃讓經濟弱勢與一般民眾混合居住，非自有住宅者可接受的混居比

例為何？由表五得知，非自有住宅者願意讓弱勢家庭與一般民眾混居的比例，以混居比例50%
以上的人數最多，佔32.5%，其次則為介於20%~未滿30%之間，佔18.9%，顯示非自有住宅者
對於混居的接受度應較高，也符合社會住宅的規劃必須考量多元家庭背景的依存關係(Gibb, 
2013；簡宏哲等，2012)，可避免貧民窟與鄰避建築等負面印象(廖俊松，2012；van Ham & 
Manley, 2009；胡勝正，2015)。

在社會住宅承租意願方面，由表5可得知，非自有住宅者雖有承租意願者的比例51.5%高
於沒有承租意願者的48.5%，但沒有承租意願的48.5%之比例數字仍高，其可能影響的因素將
於後續分析內容進一步探究，但也表示政府對於非自有住宅者仍具有許多宣導社會住宅的空

間，也將是增加社會住宅使用率的重要關鍵。在選擇申請承租社會住宅的地點方面，由表五

表四　非自有住宅者之主要家計負責人背景特徵敘述統計

問題 選項 次數
百分

比

性別
男 825,622 61.7%
女 512,266 38.3%

年齡*

20歲以下 1,612 0.1%
20-29歲 145,548 10.9%
30-39歲 313,789 23.5%
40-49歲 297,178 22.2%
50-59歲 286,699 21.4%

60歲以上 293,062 21.9%

教育

程度

不識字、

自修
34,261 2.6%

國小以下 145,408 10.9%
國(初)中 176,616 13.2%
高中(職) 432,363 32.3%
專科 172,408 12.9%
大學 293,425 21.9%
研究所及

以上
83,406 6.2%

地區

臺北市 180,072 13.5%
新北市 275,191 20.6%
桃園市 128,597 9.6%
臺中市 187,462 14.0%
臺南市 109,974 8.2%
高雄市 168,201 12.6%
其他縣市 288,391 21.6%

說明： *此年齡變數乃依據原調查問卷所調查之「主要家計負責人出生年」換算為調查年度(民國105年)
之當時年齡，並依據上述之年齡分層計算各年齡層之次數與百分比。

問題 選項 次數
百分

比

平均每月

經常性

總收入

未滿2萬元 297,835 23.1%
2萬~未滿4萬元 402,401 31.2%
4萬~未滿6萬元 306,649 23.8%
6萬~未滿8萬元 135,240 10.5%
8萬~未滿10萬元 87,354 6.8%
10萬~未滿12萬元 29,172 2.3%
12萬~未滿14萬元 9,496 0.7%
14萬~未滿16萬元 4,157 0.3%
16萬~未滿18萬元 672 0.1%
18萬~未滿20萬元 3,608 0.3%

20萬元以上 11,495 0.9%

職業

軍人 8,708 0.7%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47,757 3.6%

專業人員 140,240 10.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93,987 7.0%
事務支援人員 67,211 5.0%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74,999 28.0%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25,674 1.9%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56,070 4.2%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52,650 3.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72,096 12.9%

無工作 297,274 22.2%
其他 1,22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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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當民眾具有承租社會住宅意願且本身又是非自有住宅者時，約有45.5%的受訪民眾會選
擇在目前居住地附近做為承租地點的優先考量，另外約有22.9%的受訪民眾則傾向承租在工作
地點附近，顯示非自有住宅者對於社會住宅之承租皆以搬家與工作便利性做為選擇承租地點

的優先考量，此結果與Fougère et al.,(2013)的研究發現一致，即社會住宅地點選擇主要是考量
移民者個人與居住方式等背景狀態做為其決定的因素。

最後，以承租年限來觀察，非自有住宅者皆希望社會住宅的承租年限以6~7年為主
(41.3%)，其次為5~6年(18.2%)，希望承租7年以上者也約佔12.6%，顯示具有承租意願者多數
希望能有5年以上較長期的承租，此現象也隱含著具有承租意願者大致上認為自己能在5年內
改善自身購屋能力的比例不高，多數認為需要超過5年以上較有可能有能力自行購屋。根據內
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目前第11條規定社會住宅租賃期限為三年，社會住宅租賃及續租
期限，合計最長不得超過六年，以目前之規定大致上應可符合非自有住宅者之期待。

(二) 非自有住宅者之社會住宅看法與背景變項交叉分析 
根據104年住宅狀況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非自有住宅的家戶約佔全國的18.4%，而居住

是基本人權(張雅惠，2009)，本文欲瞭解以經濟弱勢者居多的非自有住宅者，其對於社會住宅
之看法，且關注於非自有住宅者之背景變項與「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及「是否有意願承

租社會住宅」兩項看法之關聯性，並以133萬7,889戶之非自有住宅者進行探討。首先，釐清非
自有住宅者之個人背景變項對於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之看法的相關性，由表六之交叉分析

結果可知，各背景變項與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看法之Pearson卡方相關性檢定之顯著性p值皆
已達到顯著，顯示各背景變項與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表示不同背景

變項之非自有住宅者，其對於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之看法也有所不同。

以性別而言，男性主要家計負責人非常贊成興建社會住宅的比例高於女性主要家計負責

人，而女性主要家計負責人表示非常不贊成的比例則高於男性主要家計負責人，顯示不同性

別之主要家計負責人對於是否贊成興建社會住宅存在不同看法。而從教育程度上來觀察，可

發現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皆有高達近七成或七成以上表示還算贊成或非常
贊成興建社會住宅。然而，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者，明顯非常贊成的比例下降，沒意見的比
例則明顯升高，皆高於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之非自有住宅者，顯示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者
可能仍有多數人不清楚社會住宅的意涵與規劃。其中值得一提，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者，

有高達52.5%非常贊成社會住宅的興建。
從職業類別來觀察，可發現高達76%的軍人贊成興建社會住宅；而從事「農、林、漁、牧

業生產人員」職業之非自有住宅者贊成的比例明顯低於其他職業類別，且高達45.5%表示沒意
見。其餘職業別則有高達六成至七成以上表示贊成社會住宅的興建。從每戶平均每月經常性

總收入來觀察，每月收入在2萬元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皆呈現出高達近七成或七成以上的贊同
度，而每月收入未滿2萬元的非自有住宅者沒意見的比例(31.1%)顯著高於其他收入的非自有住
宅者，顯示出不同收入者在贊不贊成社會住宅興建的意見上具有不同看法，且無論每月收入

為何等級皆有一半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青睞興建社會住宅。

以年齡來觀察，年齡於60歲以下的各年齡分組，皆有高達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贊成社
會住宅興建，惟60歲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贊成比例相對較低，約為六成，且20歲以下及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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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皆有近三成左右的受訪者表示沒意見，呈現出不同年齡層之間的意見

差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達72.9%的20歲以下年輕人表示非常贊成興建社會住宅。
最後，以居住地區來觀察，六個直轄市之非自有住宅者皆有超過60%以上表示贊成(包含

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其中臺北市及臺中市的贊成比例較高，分別為76.5%及75.1%，而其他
縣市的贊成比例則不及六大直轄市，僅接近六成。若以不贊成(包含不太贊成與非常不贊成)的
比例來觀察，則以臺南市的不贊成比例較高(18.0%)，其次為其他縣市(13.4%)。此外，其他縣
市也有高達27.5%的民眾表示沒意見。顯示不同地區之非自有住宅者對於是否贊成政府興建社
會住宅確實存在不同之意見，尤其對於六大直轄市之外的其他縣市，因推動社會住宅的進度

較落後，可能使得該地區民眾對於社會住宅不了解，而造成較高比例的民眾表示不贊成或沒

意見。

接下來，針對非自有住宅者之主要家計負責人背景變項與是否願意承租社會住宅之看法

進行討論。相同地，由表六可知，整體而言，非自有住宅者之各背景變項與是否願意承租社

會住宅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其Pearson卡方檢定之顯著性p值皆已達顯著，顯示各背景變項與
是否願意承租社會住宅之看法具有顯著之相關性。以性別而言，男性主要家計負責人有49.1%
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而女性則有55.4%願意承租，較高於男性。從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
在國中(含)以下的非自有住宅者，其沒有承租意願的比例較高於有意願承租的比例，但教育程
度在高中(職)(含)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則相反，其有承租意願的比例較高於沒有承租意願者。
顯示教育程度較高者，其承租社會住宅的意願也較高。

以職業類別來觀察，除了軍人、從事農、林、漁、牧業生產及無工作的非自有住宅者沒

有意願承租的比例較高之外，其餘職業別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之比例皆高於沒有意願承租的

比例。其中以從事事務支援人員及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有意願承租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62.7%及57.5%。此結果顯示，屬勞力密集性的工作者(事務支援人員及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
員)對於承租社會住宅的需求與意願較高。再以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來觀察，以收入未滿2
萬元及收入8萬元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表示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的比例較低，分別為41.1%及
49.5%，其餘各收入組別的非自有住宅者則皆超過50%以上表示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且以收
入6萬∼未滿8萬元的非自有住宅者的意願最高，達57.1%。

依年齡分層來觀察，除了年齡20歲以下及60歲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沒有意願承租社會
住宅的比例較高之外，其餘各年齡層皆有超過50%以上表示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其中又以
30-39歲的非自有住宅者有意願承租的比例最高，達57.5%。此結果顯示，正值結婚成家階段
的30-39歲的非自有住宅青年，對於社會住宅有高度的承租意願，而政府在推動社會住宅計畫
中，也推行青年住宅方案，顯示該政策方向符合民眾對社會住宅的需求。最後，依地區來觀

察，除了六大直轄市的高雄市及其他縣市之外，其餘五個直轄市之非自有住宅者有意願承租

社會住宅之比例皆超過50%以上，高於沒有意願承租者。依據各縣市社會住宅推動狀況，臺北
市因推動時間較早且戶數較多，因此能大大提升非自有住宅者的承租意願，但高雄市雖在早

期也就開始推動，但由於戶數太少且後續推動效果不彰，因此無法提升民眾的承租意願。其

他縣市更是如此，未有實際的推動方案，使得民眾沒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

由上述結果可知，承租意願較低的個人背景變項，如男性、國中學歷以下、軍人、農林

漁牧業生產人員、無工作者、每月經常性收入未滿2萬元或高於8萬元以上、居住於高雄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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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非自有住宅者之社會住宅看法與背景變項交叉分析表

問卷題目 贊成社會住宅之興建嗎？ 願意承租社宅嗎？***

背景變項 分類 非常贊成 還算贊成 不太贊成 非常不贊成 沒意見 沒有意願 有意願

性別
男 34.4% 35.3% 7.4% 2.9% 20.1% 50.9% 49.1%
女 33.5% 33.7% 7.3% 5.6% 20.0% 44.6% 55.4%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6232.199 (<0.001)* 4949.670 (<0.001)

教育
程度

不識字、自修 18.5% 19.6% 13.7% 1.1% 47.0% 79.4% 20.6%
國小及以下 23.7% 38.0% 4.0% 3.5% 30.9% 61.6% 38.4%
國(初)中 27.7% 33.8% 7.5% 6.9% 24.0% 50.1% 49.9%
高中(職) 37.0% 32.1% 8.5% 4.1% 18.3% 44.6% 55.4%

專科(五專前三年劃記高職) 34.5% 39.6% 6.4% 2.9% 16.6% 41.4% 58.6%
大學 34.8% 37.6% 8.4% 2.9% 16.3% 48.6% 51.4%

研究所及以上 52.5% 29.6% 3.4% 3.6% 10.9% 43.8% 56.2%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67833.424 (<0.001) 30163.292 (<0.001)

職業

軍人 23.7% 52.9% 0.0% 0.0% 23.4% 67.4% 32.6%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39.8% 37.7% 9.8% 2.2% 10.5% 48.0% 52.0%

專業人員 40.9% 34.6% 7.4% 2.0% 15.1% 45.9% 54.1%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0.2% 31.4% 6.0% 3.1% 19.2% 46.7% 53.3%
事務支援人員 46.3% 34.3% 5.5% 1.8% 12.0% 37.3% 62.7%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33.2% 37.2% 7.9% 3.6% 18.1% 44.8% 55.2%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14.0% 25.4% 10.6% 4.5% 45.5% 75.4% 24.6%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27.0% 38.4% 10.6% 3.3% 20.6% 48.5% 51.5%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27.5% 52.5% 6.9% 2.4% 10.7% 42.5% 57.5%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31.3% 33.9% 10.0% 5.4% 19.3% 45.3% 54.7%

無工作 32.4% 29.0% 5.1% 5.3% 28.2% 57.4% 42.6%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62263.664 (<0.001) 25598.553 (<0.001)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總收入

未滿2萬元 27.5% 31.5% 4.6% 5.2% 31.1% 58.9% 41.1%
2萬∼未滿4萬元 33.5% 35.6% 8.7% 3.3% 18.8% 44.1% 55.9%
4萬∼未滿6萬元 38.1% 36.2% 7.6% 3.4% 14.7% 43.7% 56.3%
6萬∼未滿8萬元 37.0% 35.9% 8.9% 5.3% 13.0% 42.9% 57.1%

8萬元以上 37.4% 37.0% 8.1% 3.4% 14.2% 50.5% 49.5%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43694.304 (<0.001) 20840.826 (<0.001)

年齡

20歲以下 72.9% 0.0% 0.0% 0.0% 27.1% 100.0% 0.0%
20-29歲 38.2% 34.8% 6.9% 3.6% 16.6% 43.1% 56.9%
30-39歲 34.9% 36.0% 10.1% 3.0% 16.0% 42.5% 57.5%
40-49歲 34.7% 36.6% 8.4% 2.6% 17.7% 43.9% 56.1%
50-59歲 35.4% 34.8% 6.2% 4.6% 19.0% 46.3% 53.7%

60歲以上 28.9% 31.2% 4.9% 5.7% 29.4% 64.1% 35.9%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34806.634 (<0.001) 39519.950 (<0.001)

地區

臺北市 45.0% 31.5% 4.7% 1.7% 17.1% 39.0% 61.0%
新北市 39.2% 31.3% 6.4% 5.3% 17.8% 44.0% 56.0%
桃園市 38.6% 31.5% 5.8% 4.1% 20.0% 41.5% 58.5%
臺中市 40.7% 34.4% 7.5% 2.7% 14.7% 47.0% 53.0%
臺南市 21.3% 41.0% 11.2% 6.8% 19.7% 49.8% 50.2%
高雄市 27.2% 42.6% 7.2% 2.9% 20.2% 52.5% 47.5%
其他縣市 24.8% 34.3% 9.3% 4.1% 27.5% 60.0% 40.0%

Pearson 卡方檢定值 58220.996 (<0.001) 28122.362 (<0.001)
說明： * 括號內為Pearson卡方檢定之顯著性p值。
 ** 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原分為11個層級，此處將抽樣樣本數較少的8萬元以上各層級合併，以增加分析

檢測之有效性。

 *** 若依本文前述方式排除高所得者之樣本，教育程度為「國(初)中」者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的比例，排除
後為50.7%，未排除前為49.9%，排除後之承租意願雖稍有提升，但兩者仍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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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六都的城市、20歲以下與60歲以上者，政府若想發揮社會住宅的效益，且有效保障非自有
住宅者的居住人權，可針對承租意願相對低落的族群加強宣導社會住宅的好處，或以質性訪

問方式蒐集該族群意見，以了解其承租意願低落的因素，進而調整社會住宅推動策略，以滿

足弱勢族群租屋需求。

(三) 非自有住宅主要家計負責人背景變項與社會住宅承租意願之多元羅吉斯迴歸分析
本文欲探討非自有住宅者之主要家計負責人個人背景變項對於社會住宅承租意願高低之

影響，以了解在何種背景變項下之非自有住宅者的承租意願會較高，而何種背景之非自有住

宅者的承租意願會較低，可做為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之參考。本文以133萬7,889戶之非自
有住宅者做為分析資料，研究方法以有或無承租意願為依變數，並以主要家計負責人個人背

景變項做為自變數(解釋變數)，進行羅吉斯迴歸分析並以勝算比說明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影響承
租社會住宅意願之關係。本分析模式以性別、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教育程度、年齡、地

區及職業做為自變數，來探討與社會住宅承租意願之關係，解釋變數中僅有年齡屬於連續型

變數，其餘各解釋變數皆為類別型變數，而類別型變數在羅吉斯迴歸模式中之勝算比計算將

選取一個類別做為基準(Reference)以進行比較，如性別以女性、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以8萬
元以上、教育程度以大學(含)以上、地區以其他縣市、職業以無工作者做為比較基準。由表
七的結果可知，整體羅吉斯迴歸模式之卡方檢定(x2=91301.575)已達顯著，表示此模式之自變
數對依變數具有解釋效力，且由Nagelkerke R2值可知，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的變動百分比約

為9.1%。在迴歸模式的係數估計方面，僅有常數項未達顯著，其餘各自變數的係數皆已達顯
著。

進一步，由表七可得知背景變數各類別對於影響承租社會住宅意願之勝算比，並得到以

下結論：(1)在性別方面，主要家計負責人為男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是主要家計負責人為女性
的0.737倍，顯示主要家計負責人為女性者有意願承租的勝算較高。(2)在每月經常性總收入方
面，總收入未滿2萬元至6~8萬元之間的各分組有意願承租的勝算皆高於總收入8萬元以上的族
群，分別為1.132倍、1.417倍、1.349倍、1.413倍，顯示總收入在8萬元以下之非自有住宅者皆
有較高勝算會願意承租社會住宅。(3)在教育程度方面，除了教育程度國小(含)以下有意願承租
的勝算較低於教育程度大學(含)以上(0.925倍)之外，教育程度為國(初)中、高中(職)及專科有意
願承租的勝算皆高於教育程度大學(含)以上，分別為1.310倍及1.446倍，顯示教育程度為國(初)
中、高中(職)及專科之非自有住宅者有較高的意願承租社會住宅。(4)在年齡方面，年齡每增加
1歲有意願承租的勝算將增加0.984倍，顯示隨著年齡增長，有意願承租的勝算則會降低。(5)
在居住地區方面，六都的非自有住宅者有意願承租的勝算皆高於其他縣市，尤其臺北市及桃

園市更是其他縣市的2.549倍及2.146倍，顯示居住於六都的非自有住宅者相較於其他縣市有較
高的意願承租社會住宅，因此也顯示其他縣市的地方政府應加強社會住宅的推動，以提升民

眾承租社會住宅的意願。(6)在職業方面，除了從事軍人及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職業之
有意願承租的勝算低於無工作者(分別為0.583倍及0.578倍)之外，其餘職業別有意願承租之勝
算皆高於無工作者，尤其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事務支援人員，以及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的倍率較高，分別為1.401倍、1.365倍及1.357倍，顯示基層工作人員或勞力密集的從業人
員，皆相較於無工作者有較高的意願承租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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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非自有住宅主要家計負責人背景變項與社會住宅承租意願之多元羅吉斯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係數估計值
Wald檢定
顯著性

勝算比
勝算比95%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承租

社會

住宅

意願

性別
 男／女 -0.306*** <0.001 0.737 0.731 0.742
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
 未滿2萬元／8萬元以上 0.124*** <0.001 1.132 1.114 1.150
 2萬元~未滿4萬元／8萬元以上 0.349*** <0.001 1.417 1.398 1.436
 4萬元~未滿6萬元／8萬元以上 0.299*** <0.001 1.349 1.331 1.367
 6萬元~未滿8萬元／8萬元以上 0.345*** <0.001 1.413 1.391 1.435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大學(含)以上 -0.078*** <0.001 0.925 0.911 0.940
 國(初)中／大學(含)以上 0.270*** <0.001 1.310 1.292 1.328
 高中(職)及專科／大學(含)以上 0.369*** <0.001 1.446 1.432 1.460
年齡 -0.016*** <0.001 0.984 0.983 0.984
地區
 臺北市／其他縣市 0.936*** <0.001 2.549 2.515 2.583
 新北市／其他縣市 0.625*** <0.001 1.868 1.846 1.889
 桃園市／其他縣市 0.764*** <0.001 2.146 2.116 2.176
 臺中市／其他縣市 0.455*** <0.001 1.577 1.557 1.596
 臺南市／其他縣市 0.349*** <0.001 1.418 1.398 1.439
 高雄市／其他縣市 0.269*** <0.001 1.308 1.291 1.325
職業
 軍人／無工作 -0.539*** <0.001 0.583 0.556 0.613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無工作 0.247*** <0.001 1.280 1.251 1.310
 專業人員／無工作 0.187*** <0.001 1.206 1.186 1.226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無工作 0.112*** <0.001 1.119 1.099 1.139
 事務支援人員／無工作 0.311*** <0.001 1.365 1.338 1.392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無工作 0.179*** <0.001 1.196 1.181 1.211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無工作 -0.548*** <0.001 0.578 0.560 0.596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無工作 0.135*** <0.001 1.144 1.121 1.16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無工作 0.337*** <0.001 1.401 1.371 1.431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無工作 0.305*** <0.001 1.357 1.338 1.376
常數 0.019 0.127 1.019

卡方檢定 91301.575***
Nagelkerke R** 9.1%

說明： * 教育程度原分為7個層級，此處將抽樣樣本數較少的「不識字、自修」與「國小及以下」合併
為「國小(含)以下」、「高中(職)」與「專科」合併為「高中(職)及專科」、「大學」與「研
究所及以上」合併為「大學(含)以上」，以增加分析檢測之有效性。

 ** 若依本文前述方式排除高所得者之樣本，則羅吉斯迴歸分析之卡分檢定值x2 = 88862.440且
Nagelkerke R2 = 9.3%。此外，在係數估計值方面，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的係數估計值及勝算
比皆較大於未排除高所得時，收入由小至大的係數估計值分別為0.278, 0.516, 0.467及0.517，
勝算比估計分別為1.321, 1.675, 1.595及1.677。其餘變數之係數估計值與勝算比估計於排除與
未排除高所得上並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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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結果可建議政府，在推動社會住宅時，可針對女性、總收入介於2~8萬元之間、教
育程度為國(初)中、高中(職)及專科之非自有住宅者，而年齡以較年輕的新成家族群為主，執
行的地區則以需求較高之六都擴大執行，並針對南部縣市及非六都縣市、勞力密集及基層工

作者進行推廣宣導，應可獲得較好的出租成效。然而，對於承租意願相對較低的對象，除了

加強宣導社會住宅的相關政策與優惠之外，推動社會住宅成效較不佳的地方政府應加速社會

住宅之推動，且未來應透過質性訪查蒐集該族群意見，以改善承租意願低落的現象。

五、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於人們居住正義的考量，為國內第一篇研究臺灣居住弱勢族群(非自有住宅者)對

社會住宅看法的量化研究，採用敘述性統計、交叉分析與羅吉斯迴歸，探討非自有住宅者是

否贊成社會住宅之興建、社會住宅之租金訂定、社會住宅中弱勢家庭與一般民眾混合居住意

願、承租社會住宅意願、社會住宅承租區域選擇之考量因素，以及承租社會住宅年限之決定

等意見，藉以透過數據呈現與民眾之回覆意見，釐清非自有住宅之弱勢族群對社會住宅之實

際需求情況，以供政府制定政策時之參考，也希望讓弱勢族群能更了解社會住宅的看法與需

求現況。

本文分析結果發現：(1)整體而言，有68.6%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支持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
住宅，僅11.3%以下表示不贊成，其餘民眾則表示無意見。(2)約66.5%的非自有住宅者認為社
會住宅的租金應訂在市場價格的5成或5成以下。(3)非自有住宅者能接受居住之社區與弱勢家
庭混合居住的比例在50%以上的比例約32.5%，顯示非自有住宅者對於與弱勢家庭混居具有較
高的接受程度。(4)在社會住宅承租意願部分，非自有住宅者約有51.5%的人有意願承租社會住
宅，然而沒有意願承租者也有48.5%。可能住宅本身的擁有與否對非自有住宅者不是最關鍵的
問題，他們反而更在意其他的問題(Shinn & Weitzman, 1994; Bassuk et al., 2014)，顯示社會住
宅仍有加強推廣的空間。(5)在考量承租地點方面，約有45.5%會選擇在目前居住地附近做為承
租地點的考量，約22.9%則傾向承租在工作地點附近，顯示非自有住宅者對於承租社會住宅之
地點選擇，仍會以搬家與工作之便利性為主要考量。(6)非自有住宅者多數希望社會住宅承租
年限以6年為主(41.3%)，其次為5年(18.2%)及7年以上(12.6%)，顯示非自有住宅者多數希望能
有較高的承租年限。(7)建議政府在社會住宅的推動上，可聚焦於主要家計負責人之背景特徵
為男性、高中(職)與大學教育程度、從事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或無工作者、居住於雙北或臺中
市，以及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在6萬元以下之非自有住宅者族群。

針對非自有住宅者之社會住宅看法與其背景變項之交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男性主
要家計負責人非常贊成社會住宅興建的比例高於女性主要家計負責人。(2)學歷為高中(職)以
上的受訪者中，皆有近七成或七成以上表示贊成；而學歷為研究所以上者，更高達52.5%非常
贊成社會住宅的興建；而學歷為國(初)中(含)以下者仍有一定比例(約24%以上)表示沒意見，顯
示可能對於社會住宅的意涵與規劃尚未清楚。(3)從職業類別來觀察，發現高達75%以上的軍
人贊成興建社會住宅；而從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人員、技藝有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

工及勞力工及無工作者也都有高達六成至七成以上表示贊成社會住宅的推動。(4)從每月經常
性總收入來觀察，平均每月經常性總收入在2萬元以上的受訪者當中，皆有近七成或七成以上



120　住宅學報

的比例表示贊同，而整體也都有近六成或六成以上的非自有住宅者青睞興建社會住宅。(5)以
年齡來觀察，年齡於60歲以下的各年齡分組的受訪者，皆有高達七成以上表示贊成興建社會
住宅，而60歲以上的受訪者則是約有六成表示贊成興建社會住宅，其中20歲以下的年輕人更
高達72.9%表示非常贊成興建社會住宅。(6)針對居住地區來觀察，六都除了臺南市之外，各都
的非自有住宅者皆有七成以上表示贊成社會住宅之興建，但整體各地區的非自有住宅者皆有

近六成或六成以上表示贊成興建社會住宅，顯示對於社會住宅具有高度的認同感。

進一步，針對非自有住宅者之主要家計負責人背景變項與是否願意承租社會住宅之看法

的交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有50.9%的男性主要家計負責人沒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相較
於女性的44.6%來得高。(2)就教育程度來看，有高達79.4%的不識字、自修的非自有住宅者、
61.6%的國小及以下非自有住宅者，以及50.1%的國(初)中非自有住宅者沒有承租社會住宅之
意願。(3)以職業類別來觀察，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軍人及無工作的非自有住宅者沒
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的比例較高，分別為75.4%、67.4%及57.4%。此為較無承租意願的職業類
別。(4)在每月經常性總收入方面，除了每月收入未滿2萬元及收入8萬元以上者沒有意願承租
社會住宅的比例較高之外，分別為58.9%及50.5%，其餘各收入等級之非自有住宅者，其有意
願承租的比例皆高於沒有意願的比例。(5)在年齡方面，除了20歲以下之非自有住宅者之外，
有64.1%的60歲以上非自有住宅者沒有承租社會住宅意願，其餘20歲至60歲之間各年齡層之非
自有住宅者皆有較高的比例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6)在居住地區方面，六都除高雄市之外其
餘五都之非自有住宅者皆有較高比例有意願承租社會住宅，而推動社會住宅狀況較差的高雄

市與其他縣市，則呈現出較低的承租意願。

由上述之研究發現，可見政府在推動社會住宅租賃時，可針對非自有住宅者意願相對低

落的男性家計負責人、國中學歷(含)以下、軍人、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每月經常性收入未
滿2萬元、20歲以下與60歲以上、居住在高雄市或非六都者加強宣導社會住宅之承租意願。且
由交叉分析之Pearson卡方檢定得知，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經常性總收入、年齡及地區皆
與贊不贊成社會住宅之興建具有顯著相關，且相同地，各背景變項與承租意願也皆有相關存

在，顯示以上所提之非自有住宅者之背景特徵，皆值得政府加以關注。

住宅本身的擁有與否對非自有住宅者不是唯一的考量，潛在住戶同時也會在意其他問

題。本文分析發現承租意願低者，同時亦具有「學歷較低、60歲以上、平均月收入較低」等
個人背景特徵，與先前文獻提及承租意願低的理由類似(Shinn & Weitzman, 1994; Bassuk et al., 
2014)。文獻進一步指出，老年退休金幾乎無法支付都會區租金(Morris, 2006)；部分低收入
戶者存在心理健康或藥物濫用問題，考量未能保證繼續獲得醫療支援而不願意承租社會住宅

(Heintjes, 2006)；社會住宅的租金對於低收入之社會弱勢族群而言相對太高而負擔不起(陳佑
婷，2015；Pareja-eastaway & Sánchez-martínez, 2017)；以及，老人依戀家而不願移動(Boyle & 
Thomson, 2016)，反而較在意自己或伴侶的健康狀況才考量移動(Lansley et al., 2004)。

針對弱勢群體承租意願偏低的問題，本文進一步分析發現無意願承租之低收入弱勢族

群同時亦具有高齡、無業、目前低價租屋等個人特徵。文獻指出，弱勢者可能覺得租金對他

們而言仍是偏高 (陳佑婷，2015；Dreier, 2018)，於經濟衰退期間更是無力負擔租金(Pareja-
eastaway & Sánchez-martínez, 2017)；Boyle & Thomson(2016)指出有77%的年長者有依戀現有住
房的考量，或因為自己以及伴侶的健康狀況而不願意移動；Yates & Milligan(2007)發現都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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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創新高，非自有住宅者更無力負擔房租而無法於該區就業。由上述文獻可知，低收入弱

勢者可能因為承租社會住宅的成本(租金負擔、年長不願移動、就業困難)反而較高而降低承租
意願，與Boyle & Thomson(2016)的看法類似。

本文運用羅吉斯迴歸分析計算不同背景變項之承租意願勝算比，來探討社會住宅之承租

意願與家計負責人個人背景變項之關係，實證結果發現：(1)主要家計負責人為女性有意願承
租的勝算相對於男性的勝算為高。(2)總收入8萬元以下有意願承租的勝算皆高於總收入8萬元
以上者。(3)教育程度國小(含)以下有意願承租的勝算相對於教育程度大學(含)以上的勝算為
低。(4)國(初)中、高中(職)及專科有意願承租的勝算則相對於教育程度大學(含)以上的勝算為
高。(5)而在年齡方面，年齡越大有意願承租的勝算則會越低。(6)在居住地區方面，則以六都
民眾有意願承租的勝算皆高於非六都的民眾，因此非六都的其他縣市政府應加強社會住宅的

推動，以提升承租社會住宅之意願。(7)建議政府在推動社會住宅時，可針對非自有住宅者為
女性、收入介於2~8萬元之間、教育程度為國(初)中、高中(職)及專科、居住地區為六都，且年
齡為較年輕的成家族群進行推廣，則會有較高的承租意願。

社會住宅政策的有效運作有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緊密配合。中央與地方政府須共同研商

法令修正作業(如《住宅法》、《租賃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中央須協助地方政府解決社會
住宅土地取得、經費來源與人力組織、以都市計畫方式多元取得社會住宅方案、解決房東因

擔憂出租資訊曝光而有稅賦等問題；地方政府須著力於媒合工作、相關自治條例的修訂、設

立受理申請單位及聯絡窗口、提供透明的市場資訊、成立物業管理公司或行政法人專責機構

等。其中，地方政府的媒合工作更是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有效率的媒合作業必須仰賴：(1)充
分了解哪些群眾(包括有無自有住宅、性別、學歷、工作狀況、居住地區、收入狀況等)是推廣
作業的目標族群，將資源運用於最需要社會住宅的目標族群可以提升推廣效率；以及(2)充分
了解哪些是目標族群真正在意的的社會住宅選擇項目(包括訂價、選址、承租年限、混居接受
程度等)，了解這些選擇項目可以提高媒合成功機率。本文之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回答上述兩項
重要問題，有助於臺灣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的效率性。

本文分析臺灣民眾是否贊成社會住宅之興建、社會住宅之租金訂定、社會住宅中弱勢家

庭與一般民眾混合居住意願、承租社會住宅意願、社會住宅承租區域選擇之考量因素，以及

承租社會住宅年限之決定等問題時，乃針對臺灣被調查對象民眾做推論。文獻上支持興建社

會住宅的理由大致上為：(1)可提供老人和行動不便者的住宿需求，因為他們相對比較不容
易租到(胡勝正，2015)；(2)可提供社會經濟弱勢者的住宿需求(林萬億，2003；張雅惠，
2009；張金鶚，2011)。然而值得主管機關警惕的是，本文發現老年弱勢族群的承租意願
並不高，使得興建社會住宅的意義因此而大幅喪失。綜上所述，本文建議相關部門在推廣

上可針對高齡弱勢者多加著墨，妥善規劃醫療、租金補貼、就業輔導等配套措施，將有助

於提高政策推動的效率。此外，政府單位下次進行相關調查時(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之民
國114年底全國住宅狀況抽樣調查)，亦應針對無意願承租部分增加相關問項，可直接有效
地釐清問題核心。同時，期望後續研究能針對衛福部提供的經濟弱勢家戶對相同問題的看

法再作進一步釐清，以供各縣市政府執行社會住宅相關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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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臺灣社會住宅興辦初步計畫若含規劃中與興建中的戶數將達47,354戶，社會住宅存量比
率將可提高為0.539%。

 註2： 依據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對於申請社會住宅資格之家
庭年所得限制條件，臺北市為134萬元以下(108年標準)、新北市為124萬元以下(107年
標準)、臺中市為105萬元以下(107年標準)、高雄市為110萬元以下，本文概估出申請社
會住宅者，其家庭每月所得之上限應大約介於8萬7,500元(臺中市之105萬元÷12個月)至
11萬1,700元(臺北市之134萬元÷12個月)之間。因此，若以此為標準，本文粗略以每戶
平均每月總收入10萬元做為高所得之門檻，即每戶平均每月總收入高於10萬元以上即
視為”可能”的高所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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